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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一人代表閱畢後, 簽名回傳至大登旅行社  台北總公司 Tel :(02)2531-2541  Fax : (02)2531-2422

                                                                台中分公司 Tel :(04)3500-2289  Fax : (04)3500-2255
高雄分公司 Tel:(07)951-1858   Fax:  (07) 215-9331


1. 價格—訂位—付款

1.1 本報價依照訂位時確實價格為準。價格若有變動，恕不另外通知。

1.2 價格包含

· 單訂村內食宿或郵輪食宿的行程

· 所有載明之村內活動及表演(由Club Med安排並得加以更動)

· 二人一房形式之住宿及早、午、晚餐
· 精緻無限歡暢吧(享用吧台飲品及輕食點心，不包括香檳及特定頂級品牌之酒精飲料)。
· 機票及Club Med食宿全包的行程

　包含上列各項，以及

· 往返機票(經濟艙特定艙等，如有變更恕不另外通知)

· 機場及Club Med之間接送

· 來回機場稅。
1.3 價格不包括

 -  證照、入境簽證、防疫注射證明

 -  逾重行李費

 -  郵輪行程所需之港口稅

 -  個人性質支出之費用

 -  不包含在報價之內之額外項目，例如：吧台特定頂級品牌之飲料、個人選擇購買的村外旅遊行程、個人於村內精品店內消費、洗衣費及行程內未註明之餐食及個人消費。

1.4 請於訂位後五日內繳納每人總價百分之廿的訂金及會員費，以確保閣下的訂位。尾款請於出發日前卅日繳清，否則閣下的訂位將被視為取消，須負擔下述之取消及變更之費用。

1.5 十二歲以下之孩童可能須與其父母同房住宿。

2. 取消及變更之費用

2.1 因閣下需求更動

   當訂金付清後，訂位即被視為確定。取消及變更訂位可以電話或書面告知，唯將酌收下列費用：

· 出發前31天或以上通知者，收取總價之百分之十
· 出發前21—30天通知者，收取總價之百分之二十

· 出發前2—20天通知者，收取總價之百分之三十

· 出發前1天通知者，收取總價百分之五十

· 出發當天或之後通知者, 收取總價百分之百

*會員費恕不退還

2.2 因Club Med需求更動

若Club Med因故須取消閣下的村內或郵輪食宿，閣下將被提供於任何可行之時間內同等價值的相似食宿。若閣下選擇不接受，或是Club Med於訂位取消後7天內未接到閣下回應，則閣下已繳費用將全數退回。

3. 未使用之Club Med食宿及交通

3.1 因故遲到或早退而未使用之Club Med食宿或交通安排將不予退費。

3.2 旅遊機票是以往返為基準，在任何情況下所有未使用的機票均不得退費。

3.3 因任何理由遲到或早退所導致產生之額外費用悉由閣下全數負擔。

3.4 如閣下行為有礙團體活動或滋擾他人，可能致使閣下被請離村，未使用之食宿與機票不得退費。

3.5 依據當地法律變更、氣候狀況、或其它非所能控制之因素，Club Med有權於任何時間撤銷、更改、或修正各種旅遊行程、郵輪停靠點、特定節目、運動設施或活動而不預先通知。所有提供之服務均受當地法律約束。

3.6 全部或部分未使用之Club Med村內或郵輪上包含之服務不得被要求退費或賠償。

4. 保險

閣下繳付之Club Med會員費內包含旅遊責任保險。若有任何保險求償事件發生，請在村中取得證明，若為航空交通運輸有關事件，請向航空公司取得證明，並於30天內向旅遊保險公司提出申請。請詳讀旅遊保險手冊或向Club Med台北公司詢問。

5. 旅遊文件

5.1 旅行需備文件如下

· 有效證照及出境證(護照有效期離出發日期至少六個月以上)

· 應備之防疫注射證明書

· 視國籍而定的入境簽證

5.2 出境證、護照、入境簽證、及種痘證明書均由旅客自行負責申請，Club Med對因未取得上述文件而未能登機或入境以及因而產生之費用概不負責。

6. 責任

6.1 參加會員同意遵守Club Med各村之規定及當地法規，聽從村內各項活動合法及合理之指導規範。若有任何重大違反規定之行為、拒絕付款、吸食毒品、從事不當行為或活動、或妨礙Club Med村子及其住客，Club Med得以拒絕該行為會員入村或立即驅離該行為會員出村。

6.2 會員自行承擔參加村內或郵輪上各種活動及使用各項設備可能發生之危險。由於各類運動項目及類似性質之活動較日常生活更易引起身體之傷害，於參加該活動時應先認知並承擔其風險。Club Med及其分支機構、代理商或代表均不會對會員因參加Club Med村內或郵輪上各項活動或使用各項設施造成之傷害、疾病、財物之損害、遺失、意外災害、開支、延誤或其它不可預期之事物負責。

6.3 Club Med有權於任時間撤銷、更改、或修正各種旅遊、行程、特定節目、運動設施或活動而不預先通知。所有提供之服務均受當地法律約束。

6.4 於Club Med以外之各項安排，包括非Club Med之住宿、觀光、旅遊、接送及航空或其它交通運輸，Club Med及其分支機構、代理商、代表僅以該服務供應商之代理人身分而提供，故對上述旅遊安排中不論因車輛損壞、器材失靈、罷工、失竊、供應商之疏忽、錯誤或其它原因造成之傷害、疾病、財物損害、遺失、意外災害、開支、延誤等情形概不負責。同時對於上述安排事項所引起之取消或更改行程或時間編排、額外開支或假期之損失，亦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6.5 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僅為Club Med代理商，不擁有、管理、控制或經營任何車輛、旅館、Club Med村子、Cub Med郵輪、及餐館或其它服務之供應商，故其本身、代理商、代表不會承擔旅客於停留Club Med期間或與停留Club Med相關所發生之財物及身體之傷害、疾病、損害、遺失、意外災害、開支或延誤等任何責任。

6.6 特別注意，往返Club Med郵輪之交通運輸及登入Club Med郵輪受乘客契約約束，詳細條款另載於「乘客契約」冊中，請向我們索取，請務必於訂位前詳加閱讀。同時閣下於登船前收到之船票背後亦有載明。

6.7 航空公司所發售之機票乃構成航空公司與購買者或乘客本身之唯一契約。

6.8 所有與停留Club Med有關之賠償申請須以書面方式遞交。若於回程後超過卅日遞交，恕不接受辦理。

7. 兒童與孕婦搭乘Club Med郵輪

Club Med郵輪只接受於開航日滿十歲以上之兒童登船。郵輪上無兒童專用之活動設施，所有兒童於任何時間均為其父母之照顧責任。懷孕滿六個月或必須持續接受醫療看護之孕婦可能不得搭乘Club Med郵輪。

8. 寵物及動物

Club Med村內及郵輪不得接受任何寵物及動物進入。

9. 機票承包

9.1 Club Med旅行團乃配合航空公司之定期班次所舉辦，其行程及時間編排均屬暫定，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Club Med及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不會對由於天災、氣候、交通情況、機場狀況、罷工或其它原因導致交通延誤、變動、延遲或取消承擔任何責任，亦不會負責旅客因之產生之額外開支或假期損失。

9.2 Club Med及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均不會承擔旅客因氣候、交通狀況、接航班機/渡輪之誤點或其它非所能控制之因素而使未能接乘上班機/渡輪之責任。閣下若搭乘其它交通工具前往接乘飛機，須預留足夠時間已備交通之延誤或取消。

9.3 機票之漲價將依航空公司之規定而追加。

10. 不可抗力條款

如有任何因天災、罷工、杯葛或勞資糾紛或勞工行動，配合或依從法令、軍事、或相關權力單位或法院所下之合法命令、指示、要求，或任何其它非Club Med或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所能控制之合理原因而導致Club Med及/或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無法履行以上條款，恕不接受任何補/賠償申請，此亦不造成Club Med或地中海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違約行為。
本人同意並簽名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此訂位條款及細則乃為方便訂位者參閱而翻譯成中文，其中內容如與英文正本有所不同，一切以英文正本為準。                              200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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